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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中愷先生曾擔任台北市期貨公會第三

屆理事長及中華民國期貨公會第一屆

理事長。在5年的任期內，不僅將區域性的

台北市公會升格為全國公會，服務更多地

區與更多種類的期貨同業，同時配合主管

機關開放的腳步，開展諸多興利事項，成

功地擴大期貨業之業務深度與廣度。藉由

本期專刊，讓我們來回顧這位第一代臺灣

期貨業的元老，是如何帶領期貨公會一步

一腳印地，為業界擘劃發展的藍圖，並且

打下深厚的根基。

改制成為全國單一公會

93年6月21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

業公會成立的同時，也象徵著台北市期貨商

業同業公會步入了歷史。改制後，公會服務

對象更為擴大，同時擔負更多的職責。「公

會升格後，就從純服務的區域性組織，轉型

為兼具服務與自律的全國性機構。」王前理

事長回憶道。

為了配合成立全國單一期貨業公會之政

策，會務人員於92年9月間，密集拜訪台北

市政府社會局及證期會七組，取得共識；再

於11月26日，向內政部申請調整商業團體分

業標準中，期貨業之業務範圍為期貨經紀、

期貨自營、槓桿交易、期貨信託、期貨經

理、期貨顧問及其他期貨服務，為日後兼容

不同型態的期貨業者預作準備；另於93年初

動員71家會員公司聯名向內政部申請籌設全

國期貨公會，並於6月21日召開成立大會，

順利選出復華期貨王中愷總經理為第一屆理

事長，建華期貨盧立正總經理為監事會召集

人，帶領期貨業者一起打拼。

從區域性邁向全國性 服務2.0

專訪期貨公會前理事長王中愷先生
撰文/范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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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會務工作電腦化

公會會務工作電腦化共有4項重點，依

照時序導入電腦化的分別是公文、會務、人

事與會計系統。

電子公文是所有單位e化的基礎工作，

可以減少郵寄成本、無紙化落實環保、加速

處理時效、不會丟失可確保真確性及安全

性。最早期的電子公文系統是由證交所建

置，並自91年10月1日起正式上線，公會日

後與證期會、證基會、證交所、期交所、櫃

買中心、集保中心、證公會及投信投顧公會

等證券期貨周邊單位之公文，均可使用該

系統進行交換。公會第二代電子公文系統於

102年5月6日上線，目前已經使用到第三代

（108年12月2日啟用）。隨著越來越多單位

加入使用，除極少數的會員外，現今公會已

可與95%的單位進行電子公文交換。

其次是會務系統，公會負責期貨業業務

員的登錄、工作證、在職訓練作業，為簡化

人工作業的流程，提昇處理作業的效率，公

會於93年間首次完成會務系統e化，開放會

員使用。然而，期貨業日後又陸續開放了多

種相互兼營的模式，例如期貨商可以兼營期

貨顧問、期貨經理業務以及擔任期貨信託基

金之銷售機構，連帶的從業人員也可以同時

擔任好幾種職務。影響所及，公會的期貨業

業務員登錄系統以及在職訓練作業，也必須

配合調整。第二代會務系統的建置，經過9

個月的作業時間，並且與舊系統同步運行6

個月，自104年11月正式上線。

此外，會計及人事系統，於104年6月

25日建置使用。其他e化系統也不斷與時俱

進，電子發票系統於108年7月1日啟用、官

方網站則於同年12月5日更新上線。

主動調降事業業務費收取標準

王前理事長表示，公會為兼顧會務與業

界發展，除了審慎編列及動用預算之外，亦

會站在業者之立場出發，思考如何協助業者

降低經營成本。

以事業業務費為例，早期（民國84~89

年）公會針對國內交易每單邊向會員收費3

元，國外交易每單邊收費1.5元；90年起因市

場逐漸成熟，成交量急遽擴大，公會基於量

出為入之考量，採取業務費收入達預算數即

予停收的措施，以減輕業者的負擔；但為避

免造成相關公會之困擾，自92年起，改採視

市場交易量之多寡，調整折扣成數之收費方

式，例如：實施初期小臺指及選擇權每單邊

打五折收取，其他期貨契約每單邊以七折計

收、93年7月起，因市場持續活絡，收費標

準再降為四折。

之後，為避免費率逐年調降，但遇交易

量衰退時，公會經費恐有入不敷出之窘境，

於是改採每年定期審酌收支情形，若收支平

衡無虞則提前於第4季或下半年打折，但次年

1月恢復原價之方式，以降低業者當年度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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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出，為期貨界創造更好的經營環境。

期顧業務開放歷程

在我國以散戶居多的期貨市場中，為避

免交易人因不諳交易策略而產生虧損，發展

專業性之期貨顧問事業實有其必要。在此時

空背景下，主管機關證期會於91年10月11日

預告期貨顧問事業設置標準及管理規則等兩

項規範。

王前理事長表示，期貨顧問事業的開

放，不僅擴大專業期貨商的業務範圍，促使

業者強化研究分析的能力，有助提昇業者之

專業度；還可提供行情諮詢的加值服務，擺

脫以往經紀業務因同質性太高，多採殺價競

爭之局面。

「當年，公會特地幫業者撰寫營業計畫

書範本，規劃相關作業時程，同時也將全部

流程、各階段所需之文件、注意事項等製成

光碟片，送交業者參考，全力協助會員開辦

本項業務。」王前理事長回憶道。

值得一提的是，自11月8日期貨顧問事

業相關法令公布後的4個工作日內，23家專

營期貨商即已備齊文件，交由公會統一向證

期會申請經營許可；此外，公會動員大批人

力，只花了5個工作日，就完成期貨商全省

42個據點之場地勘查。會員公司積極支持政

令的態度，以及後勤作業之超高效率，為此

項專案畫下圓滿的句點。

期貨顧問事業原本只限期貨經紀商兼

營，主管機關考量跨業兼營實有必要，因此

於93年10月間增加證券經紀商及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97年6月間增加期貨經理事業得申

請兼營，目前共有14家期貨商、3家證券商

及14家證投顧事業兼營本項業務。

期經業務開放歷程

證期會91年11月8日公告期貨經理事業

設置標準及管理規則，開放期貨交易全權委

託業務，為期貨市場豎立重要的里程碑。

王前理事長相當支持期貨經理事業的問

世，他認為，期貨交易有其難度，一般民眾

較無法掌握千變萬化的市場脈動。開放期貨

代操業務後，可培養專業機構代理客戶操

作，有利於期貨市場的健全發展。

公會自92年2月起規劃相關自律規範之

研議時程，結合業界之力量，組成14人專案

小組定期開會並邀請證期會長官全程列席指

導，加速為期貨經理公司催生。

研議過程中，專案小組從每週一次會

議，每次2小時，逐步增加至每週兩次，每

次4小時。「說實在的，必須要感謝專案小

組的付出，期貨經理公司才能順利開業。」

王前理事長由衷表示謝意。

歷經10個月密集磋商，公會完成內含59

條條文之業務操作辦法、22項自律規範、以

及多達375頁的內控制度標準規範等準則，

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成為協助期貨經理事業

經營業務的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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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期經率先於92年12月底開業，之後

元大京華、日盛等專營期貨經理公司，亦陸

續於93年展開營運，全盛時期共有14家。惟

經過16年的運作，由於經營績效尚不顯著，

營業家數減為6家，且皆由期貨商採兼營方

式經營，委任資金規模約為3億元。

成功爭取調降期貨交易稅

期交稅自開徵以來，89年5月曾經調降

一次，隔年我國期貨市場全年成交量立即大

幅成長1倍，並超越新加坡交易所之摩臺指

成交量，整體稅收也較降稅前為高。有鑑於

此，公會決定再接再厲，積極爭取再次調降

期貨交易稅，為期貨商與交易人營造更優質

的交易環境。

王前理事長回憶，由於當年的期貨交易

稅率已達法定下限，若要調降必須修訂「期

貨交易稅條例」，因此，在公會努力與時任

財政部林全部長報告之後，92年12月10日行

政院會通過期貨交易稅條例修正草案，並於

93年排進立法院優先審查法案中，不過最後

還是不了了之。雖然未能如願，但公會仍不

放棄，自93年9月份起即與期交所連袂密集

拜會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與委員

們，反覆陳述調降期交稅將為交易人、期貨

業及政府創造三贏的局面，終於爭取到立法

院財政委員會於9月29日初審通過期貨交易

稅條例修正草案，成功踏出一大步；接著公

會與期交所又於10月中旬推派代表拜會立法

院程序委員會召集委員，並且面見王金平院

長；最後獲得程序委員會支持，將本案排入

11月22日之立法院會，其後順利於下午12點

6分三讀通過修正案，終於為長達兩年的期

交稅稅率調降歷程，劃下完美的休止符。

此次立法通過股價類期貨契約稅率自千

分之0.25降為千分之0.1，降幅達6成；期貨

選擇權契約稅率自千分之1.25降為千分之1，

降幅為2成。對於期貨市場產生重大正面效

應，包括：刺激短線交易量之大增、市場流

通性更為順暢、有利於擴大法人參與期貨市

場、縮小成本差距有助於爭取在新加坡從事

交易之外資，提升國際競爭力；長期而論，

對於增加稅收亦大有幫助。

承辦金融服務業Off-Site Meeting 座談會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欲仿效美國

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組織，成立全國

金融服務業總會，作為民間與政府溝通之橋

樑，指示證期局督導公會，於93年12月17日

及18日兩天，假大溪鴻禧別館主辦「金融服

務業Off-Site Meeting座談會」。

座談會之主題鎖定在成立全國金融服務

業總會，以及如何建構培育金融跨業人才機

制等兩大議題上，與會的對象也擴大至金管

會本部及各局處長官、學者專家、銀行、保

險與證券期貨業等八大公會及交易所、櫃買

中心、集保公司、證基會、金融研訓院、保

險事業發展中心等11個週邊單位的近百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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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我國金融服務業的重量級決策菁英齊聚

一堂，盛況空前。

王前理事長回憶道，公會銜命主辦此一

盛典，深感責任重大，不容有些許瑕疵，因

此會務同仁早在一個月前即展開籌備工作，

不斷研討作業細節：自參加人數之掌握、交

通工具之準備、餐敘桌次之安排、住宿房間

之分配以及議程的進行等，均集思廣益詳加

考量；另外為使每位貴賓蒞臨會場時，均能

感受到輕鬆自在的氣氛，會場佈置從報到動

線規劃、座位擺設、餐點選取、到大型海報

製作等，亦是討論再三，並多次派遣同仁前

往會場通盤演練，以確保所有細節均能精確

無誤。

18日的座談會於上午九時展開，與會人

士充分交換意見後，就成立全國金融服務業

總會及加速培育金融跨業與國際專業人才等

兩大議題，達成共識，決議於會後即刻展開

推動工作。座談會結束後，全體與會人士於

會場外合影留念，為我國金融服務業發展史

上的重要時刻，留下歷史的見證。

開創指定帳戶入金制度

87年臺灣期交所成立及開放證券商參與

期貨市場之後，交易人數直線上升，為了方

便證券端客戶入金，期貨商會同時在多家銀

行開立專戶，但卻增加期貨商辨明入金者身

分之複雜度。因此期貨商和銀行遂開發出虛

擬帳號制度，銀行將期貨商所開立的12至14

位數實體專戶帳號，用4到7位數的識別碼來

代替，節省下來的欄位，就可填入客戶在期

貨商所開立的7位數交易帳號。如此，無論

客戶是以電話語音、網路、ATM、或是臨櫃

等方式匯入保證金，期貨商都可依帳戶的後

7碼，將款項歸屬到相對應的客戶權益上。

「由於此帳戶並非實體帳戶，因此通稱為虛

擬帳戶。」王前理事長娓娓道來虛擬帳戶的

發展過程。

因有不肖業務員及詐騙分子，利用虛擬

帳戶不核對入金者身分之特性，提供可操控

之虛擬帳戶供不知情之民眾入金，以達吸金

或洗錢之不法目的。公會決定自95年9月1日

起比照約定出金帳戶之模式，交易人須向期

貨商指定入金帳戶，未由指定帳戶入金者，

期貨商將凍結款項，須經民眾出具入金證明

後，期貨商方將款項予以退回。因此，日後

不法集團欲利用虛擬帳戶進行不法情事，必

須要求民眾將款項匯入他人名下，民眾即可

藉由收款對象並非期貨商這個不合理現象，

而提高警覺。

王前理事長的結論是，沒有任何一項制

度是完美的，為了營造兼顧安全與便捷的交

易環境，期貨市場除了商品、交易與結算制

度之外，也必須針對出入金等作業，研發更

牢不可破的安全機制，才能杜絕不法情事，

確實保障所有市場參與者的權益。 


